八、課程與教學 
（一）課程的基本概念 
1、課程的定義：

課程自從成為專門學識領域以來，學者便不斷提出其自認的定義。大體上可成四大類：科目、經驗、目標、計畫。

  （1）科目與教材：強調各科實質內容與各科的價值與地位，必須注重各科學習領域的結構與研究方法。
  （2）經驗：學生的學習經驗。強調學習環境中的整體人事物的互動關係，注意學習環境的安排，與學生學習的需要。
  （3）目標或成果：重視最終結果的分析，進而判斷教育工作者的績效。以目標指引教學，控制教育績效，亦為能力本位教育的理論依據，目前發展最強勢的模式。
  （4）計畫：重視學習的系統規劃，加強課程工作者的責任，促進學生學習。
    綜上所述，則課程可說是學生學習的科目及有關的設計，或者是一系列學習目標，或者是學習的一切計畫，不過這些都是可預期的，事先訂定的，與學繃什際經驗可能不儘相同，然而實際學習經驗也是課程。

 2、課程結構：課程結構=校內課程+校外課程
  （1）校內課程：正式課程（課表排有授課時間表的學習活動）＋非正式課程（正課之外學校所安排的許多學習活動，如典禮儀式等，或課後活動、學生自願參與的活動）＋潛在課程。
（2）外顯課程：將課程發展者、決策者等人的意向納入，並陳述出來的課程，這可由課程的內容中發現。
  （3）潛在課程（Hidden curriculum）：亦稱內隱課程，由學生立場設定，具有隱匿效果未事先察覺的或是具有副作用的課程。例如：教師的身教，境教，比馬龍效應（教師對學生的期待，又稱羅森塔效應）。
  （4）空無課程（Null curriculum）：在眾多有待學習的內容中，經過審慎考慮，決定排除的學習內容（缺乏的而又重要的課程），空無課程是和實有課程（包括正式與非正式課程）合為課程探討的整體，空無課程它是指由空缺而未規劃的角度去檢討充實既有課程，可以為既有課程的一部份，也可以與已發展的課程平行設計。
  （5）空白課程（The flexible curriculum）：係針對無預先規劃設計，無順序、無系統、無領域、無範圍、無形式的教學時間，具有課程的功能。一般教師係根據既定課程施教，空白課程則係設計者和施教者為同一人，由施教者視當時的情境需要，加以靈活規劃設計施教。
  （6）終身教育：正規教育（正式學校教育）、非正規教育（補習，講習，研討，短期進修）、非正式教育（日常生活）。
（二）課程的設計與選擇 
課程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實體，必須根據社會需要、學生特質、知識發展（知

識結構），透過科學的程序加以設計，並須反覆試用、評鑑、修訂，使其趨於理

想，才是完美的課程設計。  

1、課程設計的基本概念－範圍、順序、銜接（統整）、延續（繼續）、平衡。
一般課程設計類型：學科-合科-融合-廣域-特殊主題-學習者中心。
   2、課程設計的層次－古德拉（Goodlad）：由上而下依層級將課程分為不同層級的課程觀（四個層次－社會＜國家＞、機構＜學校＞、教學＜教師＞、個人＜學生＞）；五種課程－意識型態課程（又稱理想課程），正式課程（地方教育決策單位認可的教學指引，大綱，教科書等），知覺課程（教師對課程覺察的結果），運作課程（在教室中實際運行的課程），經驗課程（學生從運作課程推衍或思索所得）。
   3、課程設計的類型－
   （1）學科課程：傳統課程設計，依學科別進行課程設計。包含了學科結構課程設計與相關課程設計（試圖建立兩學科領域之間的關係但仍強調個別科目的獨立個體性）。
   （2）合科課程：將部分有關的科目統合於範疇較廣的新科目，例如地理歷史公民合併為社會科。
   （3）融合課程：建立兩個以上科目領域之間的關係，將原先相互獨立的課程主體、內容融合在一起，並以新的課程名稱標記之。例如生物與化學課程，融合後變成生物化學課。（科際整合）
   （4）廣域課程：試圖混合若干科目的內容，成為一新科目。廣域課程設計的範圍較大，例如工藝、人文等課程。
   （5）主題課程：學習經驗環繞一個特定焦點的主題組織課程稱之。
   （6）學習者中心課程：以學習者需求與願望作為方案規劃的主要焦點。又包括：a、核心課程－泛指學習者具有且應在學校課程中實施的若干共同需要，如以社會需要為設計主軸，最重視社會價值。b、活動課程－學習者選擇與個人需要相符應的內容，以促進個人發展機會，亦即學習者享有主動投入學習內容之最大機會的環境。
   （7）課程發展模式：a、目標模式（泰勒Tyler）－強調課程發展的主要工作是發展有效的手段以達成預先決定的目標。b、過程模式－強調為使教育活動中的目標有意義，必須將目標視為程序的原則而非終極目標，引導我們注意過程而非目的。
   （8）我國課程發展模式：a、南海模式－教育部成立人文社會科學教育指導委員會，負責協助中小學各科課程之發展。b、板橋模式－台灣省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，對國民小學課程，做有系統的實驗研究。為我國小學課程實驗研究工作發展之先河。

   （9）課程發展的程序：課程目標、課程選擇（內容）、課程組織（水平、垂直、同心圓、螺旋狀）、課程實施、課程評鑑等。
   （10）課程評鑑：描述、獲致、以及提供有用的資訊，藉供判斷，以決定取捨方案的過程。 
     a、課程評鑑依活動不同：（a）課程產品評鑑－先建立具體的外觀規準以評鑑課程產品的適當性；（b）課程方案評鑑－針對教學方案以及安置之間存在的交互作用關係進行評鑑。
 b、評鑑的形式或功能：（a）形成性評鑑：透過運用行動研究的方法，協助方案或產品的發展，學校內部試圖改善教學活動。（b）總結性評鑑：方案運作後，所做的整個評鑑。為修訂課程計畫奠定基礎，學校外部要求報告教學活動的效果。
   （11）課程、教材與教科書：課程－指教材，經驗，目標，計畫，是有計劃、有系統的學習活動。教材－協助學習的材料或各種教學材料所包含的題材與內容，亦即依據學習對象而設計的教學輔助物品或內容。教科書－指教科書人員為學生所設計的書面材料，以引導學生學習各科目的內容。
   （12）課程發展架構：a、學校本位課程發展：以學校的教育理念及學生的需求為核心，以學校的教育人員為主體，以學校的情境及資源為基礎，針對學校課程所進行的規劃、設計、實施與評鑑的過程。
b、出版商支持的課程發展：評鑑活動與市場調查結合，依據專業聲譽以及專門技能選擇作者，並透過研討會取得修訂的回饋。
（三）九年一貫課程簡介（12） 
  1、九年一貫課程內涵分析： 
（1）是以培養現代國民所需的基本能力為課程的核心架構。 

（2）是以領域學習的合科統整教學取代現行的分科教學 

（3）是強調學校本位及教師專業自主的課程發展模式 

（4）是以學生學習需要設計教材及教學活動的課程規劃 

（5）是以基本能力為核心，兼重課程、教學與評量的課程設計 

（6）是結合本土化及國際化的前瞻性課程 
2、九年一貫課程的主要概念：

學校本位、課程統整、協同教學、多元評量、行動研究。
  3、九年一貫課程：學習領域（七大學習領域：語文、數學、社會、自然與科技、藝術與人文、健康與體育、綜合活動），彈性課程（基本教學80%＋彈性教學20%），六大議題（資訊、家政、人權、生涯、兩性、環境），培養十項基本能力。主題軸、能力指標。
